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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交辞呈须慎重 送达之后撤回难

【维权】11专题２０２０年 １月 14日·星期二│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黄巍│E—mail:ldwbwq@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劳动者辞职无需任何理由，
只需提前通知用人单位就可以
了。 这样做， 有利于促进人才流
动， 同时有利于提高企业劳动生
产率。 但是，劳动者一定要注意：
一旦辞职申请或通知已送达至用
人单位， 再想反悔就得看用人单
位的脸色了。因此，劳动者行使辞
职权务必要谨慎，以免后悔。以下
3个案例反映出来的问题，劳动者
切勿在自己身上重复。

【案例1】
即使单位尚未批准
辞职也有法定效力

胡某进入某建材公司工作
时， 双方签订了为期2年的劳动
合同， 合同期限至2020年8月31
日。 2019年8月30日， 胡某因个
人原因向公司递交了辞职报告，
一周后胡某又感到后悔， 此时公
司尚未签字批准， 故请求撤回辞
职报告，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可是， 公司称胡某不能出尔
反尔 ， 拒绝了胡某的要求 。 此
后， 胡某向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
争议仲裁 , 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劳
动合同。 由于调解不成， 仲裁委
裁决驳回胡某的请求。

【点评】
劳动者享有预告辞职权， 但

无权任意撤回辞职申请。
《劳动合同法 》 第 37条规

定 : “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
式通知用人单位 , 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3
日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 据此， 劳动者可以任意
辞职， 但能否任意反悔和撤回辞
职， 则要区分具体情况：

一是在辞职书送达用人单
位之前， 当然可以撤回。 在送达
用人单位之时， 也可以撤回。 例
如， 向用人单位邮寄辞职书， 后
又向用人单位邮寄撤回报告 ，
这份撤回报告早于或同时与辞职
书送达， 这个辞职行为就未发生
效力。

二是在预告期内一般无权要
求撤回。 劳动者的辞职报告在用
人单位收到后 ， 即发生法律效
力， 无需用人单位批准或同意，
预告期30日或3日届满后双方的
劳动关系即告解除。 也就是说，
在辞职报告送达后至法定的预告
期届满前， 劳动者能否撤回辞职
申请 ， 就得看用人单位的脸色
了 ， 选择权掌握在用人单位手
里 ， 除非存在重大误解 、 受欺
诈、 胁迫等情形。

本案中， 胡某是因个人原因
提出辞职的， 显然不存在重大误
解或者受欺诈、 胁迫等情形， 而
且该公司又不同意其撤回辞职报
告， 因此， 劳动争议仲裁委显然
不能支持胡某的仲裁请求。

【案例2】
劳动者预告辞职
提前期限单位决定

2018年3月 ， 楼某与某商贸
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3年的劳动
合同。 楼某因在工作时与同事发
生矛盾， 认为缺乏干事氛围， 遂
于2019年8月1日向商贸公司递交
辞职报告申请离职。 4天后， 公
司领导签字同意楼某离职， 并书
面通知其于2019年8月12日办理
退工手续。

楼某冷静下来后觉得自己过
于鲁莽， 于是， 向公司反悔其辞
职行为， 要求继续履行双方的劳
动合同。 而商贸公司予以拒绝，
并于2019年8月12日为楼某办理
了离职手续。

楼某认为 ， 自己于2019年8
月1日提出辞职， 该辞职行为应
在8月31日才生效， 而公司在此
之 前 就 解 除 劳 动 关 系 构 成 违
法 ， 遂以此为由申请劳动仲裁
后又起诉至法院， 请求恢复劳动
关系 ，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 结
果， 仲裁委和法院均没有支持楼
某的请求。

【点评】
本案中， 楼某对法律规定的

预告期30日产生了错误理解。
劳动者提出辞职须提前30日

书面通知用人单位， 这是 《劳动
合同法》 赋予用人单位的权利 。
也就是说， 劳动者提出辞职后，
如果用人单位需要， 可以要求劳
动 者 在 单 位 继 续 履 行 30日 的
劳 动 义务 ； 如果用人单位不需
要， 劳动者当天递交辞职， 用人
单位当天就可以批准并予以办理
离职手续。 另外， 用人单位收到
辞职申请后， 一般会着手做相应
的 招 聘 或 调 岗 工 作 。 如 果 允
许 劳 动者出尔反尔 ， 无疑会影
响用人单位的正常人事制度， 加
大人事招聘成本 ， 这显然不公
平。 因此， 劳动者提出辞职申请
后是否可以再反悔其辞职行为，
主动权和选择权完全掌握在用人
单位手里。

本案中， 楼某2019年8月1日
向商贸公司提出辞职， 商贸公司
知悉后， 楼某的辞职行为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 尽管楼某在办理退
工手续前就反悔了， 但也无济于
事。 商贸公司在预告期内批准同
意并办理退工手续， 符合法律规
定， 故楼某关于恢复劳动关系、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请求， 当然
不能获得法律支持。

【案例3】
递交辞呈后发现怀孕
不属于法定重大误解

王某于2016年7月5日进入某
公司， 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至
2021年7月4日 。 2019年 5月底 ，
王某因申请调岗失败， 遂于6月3
日提交辞职申请书， 希望公司同
意其最长在两周左右离开。 公司
收到辞职书后， 让王某在30日期
满时办离职手续。

然而 ， 王某因身体不适于
2019年6月15日上午到医院做检
查， 发现自己已怀孕六周。 同年
6月17日， 王某以自己怀孕六周
为由， 向公司书面申请撤销辞职
书， 公司人力资源部称将会同相
关部门研究决定。 王某本以为公

司会同意的， 没想到在辞职申请
满30日时公司安排他人接替了自
己的岗位。 没了岗位， 王某只好
办了离职手续。

离职后的王某越想心里越不
是滋味， 认为自己提交辞职书时
对已怀孕这一客观事实不掌握，
存在重大误解， 辞职不是其真实
意思表示， 而且法律规定用人单
位无权与怀孕妇女解除劳动合
同 ， 该公司让她走人 ， 这不公
平， 于是就向劳动仲裁委提出了
恢复劳动关系、 继续履行劳动合
同的仲裁请求。 可是， 王某并没
有从仲裁委那讨回 “公道”， 仲
裁委裁决驳回了其仲裁请求。

【点评】
首先， 不知晓已怀孕并不属

于法律上的重大误解 。 根据规
定， 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 合
同的内容等的错误认识， 使行为
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 可以
认 定 为 重 大 误 解 。 王 某 声 称
辞 职 之意思表示不真实 ， 系以
在6月15日获悉怀有身孕之事实
予以反推辞职之意思表示， 有违
事物发展顺序， 显然难被裁审部
门采信。 王某对其提交辞职书时
不知晓已怀孕之事实， 系对自身
生理状况的认识错误， 而对其辞
职行为的性质并未产生错误认
识， 故不属于重大误解的范畴，
即 其 辞 职 申 请 不 具 有 可 撤 销
的事由。

其次， 法律只是规定用人单
位不得单方与 “三期” 女工解除
劳动合同， 而对包括 “三期” 女
工在内的劳动者主动辞职则无限
制性规定。 王某系自行辞职， 并
非公司提出解约。 王某提出辞职
系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 是否知
晓其已怀孕并不影响这一处分行
为的法律效力。 换句话说， 王某
的辞职通知在用人单位收到后即
发生法律效力， 只不过劳动合同
将在30日届满时予以解除。

综上所述， 王某的反悔理由
均不能成立。

潘家永 律师

虚构工作关系挂靠社保
骗取生育津贴构成犯罪
编辑同志：

林某系无业游民 。
为获取生育津贴， 林某
虚构在一家公司工作并
虚构高额工资， 以公司
的名义在人力资源与
社 会保障部门参保生
育保险。

2019年3月 ， 林某
剖宫产下双胞胎后， 从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部 门 获 取 生 育 津 贴
73568.27元。

请问： 林某的行为
是否构成犯罪？

读者： 姜丽丽

姜丽丽读者：
林某的行为构成诈

骗罪。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事
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
法， 骗取数额较大的公
私财物的行为。

《刑法》 第二百六
十六规定： “诈骗公私
财物， 数额较大的， 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
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 并处罚金； 数
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
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
没收财产。”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刑
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的
解释》指出：“以欺诈、伪
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
段骗取养老、 医疗 、工
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
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
待遇的， 属于刑法第二
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
公私财物的行为。 ”

本案情形与上述法
律相吻合：

一方面， 林某具有
非法占有之目的， 即希
望通过对应的行为获取
生育津贴。

另一方面 ， 根据
《社会保险法 》 规定 ，
职工必须签订劳动合
同， 与用人单位存在劳
动关系， 才能通过单位
缴纳社会保险。 林某虚
构工作关系、 虚构每月
缴费工资参保， 明显属
于制造假象， 隐瞒事实
真相。

再一方面， 林某必
须受到刑事制裁。《最高
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规
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
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 、
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 、
五十万元以上的， 应当
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
六十六条规定的 ‘数额
较大’‘数额巨大’‘数额
特别巨大’”。 林某的涉
案金额到 73568.27元 ，
无疑因属于“数额巨大”
而罪有应得。

廖春梅 法官

案情介绍：
外地来京人员王某， 与前夫

因家庭琐事经常吵架， 后来升级
成家庭暴力， 2017年3月王某受
不了来自丈夫的拳脚相加， 搬回
了娘家。 2019年5月， 两人办理
了离婚手续。 近期， 王某听朋友
说前夫买了房子、 买了汽车。 根
据前夫工作能力、 经济情况， 王
某刚离婚没多长时间就又买房买
车的， 怀疑前夫在离婚前还有其
他收入对她隐瞒， 经打听， 王某
才知道， 在王某与前夫分居的两

年里， 他家的母亲去世了， 留下
了一笔存款， 他正是用这笔母亲
留下的存款购买的房子和车子。
王某觉得这笔财产应该有她一
份， 近日到霍营街道公共法律服
务工作站咨询： 前夫离婚前继承
的这笔遗产， 王某是否有权参与
分割？

法律分析：
《婚姻法》 明确规定夫妻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 一方通过继承
所得的财产原则上归夫妻共同所
有， 除非遗嘱中明确提出被继承

的财产只归夫或妻一方所有。 所
以， 如果王某前夫的母亲没有通
过遗嘱特别说明存款只归前夫所
有， 该财产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
产。 同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
干问题的解释 （三） 第十八条规
定， 离婚后， 一方以尚有夫妻共
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
诉请求分割的， 经审查该财产确
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
产 ，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
割。 所以， 王某可以向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分割在婚

姻 关 系 存 续 期 间 前 夫 继 承 的
财产。

·广告·

离婚前继承的遗产妻子有权参与分割吗？

农民工张某于2018年8月15
日进入北京某公司工作， 双方一
直未签订劳动合同 。 后经 张 某
多次催促 ， 公司终于于 2019年
6月 2日与张某签订劳动合同 。
张 某 要 求 公 司 支 付 其 未 签 订
劳 动 合 同 期 间 的 补 偿 ， 遭 到
公司拒绝。

【法律在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 第82条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
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
未 与 劳 动 者 订 立 书 面 劳 动 合
同的 ，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
二倍的工资。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6
条第2款规定： 前款规定的用人
单位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工资
的起算时间为用工之日起满一个
月的次日， 截止时间为补订书面
劳动合同的前一日。

根据上述规定， 本案中， 公
司应当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

次日即2018年9月16日至补订 书
面 劳 动 合 同 的 前 一 日 即 2019
年 6 月 1 日 止 向 张 某支付二倍
工资报酬。

由于公司已支付一倍工资 ，
因此， 公司应当向张某再支付一
倍工资差额。

（杨治国 王辰辰）

公司拒签劳动合同，农民工如何维权？


